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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英科技大學應屆畢業生全勤獎實施要點 
 

105年11月2日105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輔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勉勵學生勤奮不息、努力不懈之學習精神，樹立校園

正向學習之風範，特訂定應屆畢業生全勤獎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資格 

（一）在校期間無缺曠、遲到、早退、病假(登革熱、流感、肺結核等法定傳染病除外)、

事假記錄之本校各學制應屆畢業生。 

（二）雙主修之延畢生於原學制畢業當年，受獎資格比照應屆畢業生。 

（三）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，以其在實習單位之出勤狀況計算。 

三、方式 

每學年畢業典禮前，由生活輔導組提送應屆畢業生全勤獎勵名單，經學務長審核後，通

知所屬學系，並於畢業典禮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。 

四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